中国船级社广州分社海关监管集装箱式货车车厢申请及检验流程

一、相关方联系方式

1、检验发证单位：中国船级社（CCS）广州分社

         地址：广州市洪德路海天四望40号

联系人：陈艳雯  电话：020-34345710
                洪明辉  电话：020-34345164，13802764900
                传真：020-34345781
2、目前已取得中国船级社工厂认可证书并经海关核准的车厢制造厂、改装厂、维修厂
   车厢制造/改装厂：广东信源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元岗路399号

联系人：康玉斌  电话：020-37093220，15917424288

谢润生  电话：020-37093736，13570564148

传真：020-37089209

   车厢制造/改装厂：东莞永强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寮步镇塘唇工业区

联系人：陈远强  电话：0769-83269415，13802377807
梁浩华  电话：0769-83239998，13509200707

传真：0769-83239998
   车厢维修厂：广州远太鑫三利集装箱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富南路北段
联系人：任永强  电话：020-32281319，13005136912
        王集相  电话：020-82237132，13602893006
传真：020-82252920
二、车厢申请及检验流程
1、制造检验
（海关监管货物运输企业委托制造厂新造车厢→）①制造厂向中国船级社提交“货车车厢检验申请书”（如新造车厢的结构非本社核准的典型车厢结构时，尚应提交有关图纸及技术文件）→②中国
船级社受理申请→③中国船级社指派验船师到制造厂进行车厢实体检验、核查机动车行驶证→④检验合格后，现场安装海关牌照、加封中国船级社检验标志（CCS钢印及标贴）→⑤制造厂向中国船级社提交车厢合格证明文件→⑥中国船级社签发《集装箱式货车车厢批准证明书》及向申请方收取检验费、证书费、海关牌照成本费和差旅费。
2、改装检验
2.1检验类型Ⅰ（适用于2004年3月1日前在海关注册登记的运输企业的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现有车厢申请办理海关牌照时）
（运输企业委托制造厂/改装厂→由制造厂/改装厂对该车厢进行结构确认以及必要的改装→）制造厂/改装厂对改装完毕的车厢绘制完整的结构图纸，并将该图纸和“货车车厢检验申请书”提交中国船级社→以下按照第1条②～⑥进行。
2.2检验类型Ⅱ（适用于已取得海关牌照的车厢进行结构性改变时）
（运输企业委托制造厂/改装厂→由制造厂/改装厂对该车厢进行结构确认并制定改装方案→）制造厂/改装厂向我社提交“货车车厢检验申请书”、原《集装箱式货车车厢批准证明书》、改装方案→中国船级社受理申请并审核批准改装方案→制造厂/改装厂按批准的改装方案改装完毕后向中国船级社报验→以下按照第1条③～⑥进行。

3、维修检验（适用于已取得海关牌照的车厢因车厢结构遭到损坏，影响到批准牌照有效性而需进行维修时）
（运输企业委托制造厂/改装厂/维修厂→）制造厂/改装厂/维修厂向中国船级社提交“货车车厢检验申请书”并提供原车厢的《集装箱式货车车厢批准证明书》→中国船级社受理申请（车厢维修应按中国船级社核准的维修标准进行维修）→中国船级社受理申请→中国船级社指派验船师到厂进行车厢实体检验、核查机动车行驶证→检验合格后按照第1条⑥进行。
4、定期检验
原《集装箱式货车车厢批准证明书》到期后，车辆营运人（在海关注册登记的运输企业）向中国船级社提交“货车车厢检验申请书”，并提供原车厢的《集装箱式货车车厢批准证明书》→中国船级社受理申请→中国船级社验船师在其办公地址处进行检验，确认车厢自上次检验后是否出现结构改变、核查机动车行驶证（如车厢存在不满足海关要求的结构损坏或部件老化、失效等问题的，应按第3条进行维修与检验）→中国船级社重新签发《集装箱式货车车厢批准证明书》(批准号为原批准号)及向申请方收取检验费、证书费。









